
-1- 

 

 
 

 

泰院组发〔2022〕4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 2022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 

转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党总支： 

党组织关系是党员对基层党组织的隶属关系，是党员政治身

份的证明。严肃、及时、妥善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是党的纪律

要求，也是党员意识和责任心的体现。为做好 2022 届毕业生党

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，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党

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》（中组发〔2004〕10 号）和《关于做

好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组通字〔2015〕

33 号）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的类型 

（一）毕业生党员在境内已落实工作、学习单位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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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工作、学习单位建立党组织的，根据录用（录取）通知书

要求，将组织关系转往工作、学习单位的党组织。 

2.工作、学习单位尚未建立党组织的，按照就近就便原则，

组织关系转到单位所在地或本人居住地的街道、社区、乡镇党组

织，或转到行业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党组织，也可随同档案转移

到县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。 

（二）毕业生党员没有落实工作、学习单位的，可将组织关

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、社区、乡镇党组织，也可随

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

组织。 

（三）特殊原因需组织关系暂留学院的，经学生本人申请并

填写《泰州学院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暂留学院审批表》，报二级

学院党总支审批同意。其组织关系保留在我校党组织时间一般不

超过 2 年。 

（四）毕业生党员出国留学和出境学习的，一般应将组织关

系保留在我校党组织，自愿转出的可以按规定转出。组织关系保

留在校的，应提交书面申请，并填写《泰州学院学生党员出国（境）

保留党组织关系审批表》，报二级学院党总支审批同意。出国留

学和出境学习的毕业生党员，其组织关系保留在我校党组织时间

不超过 5 年。 

二、转接组织关系的流程 

（一）登记全体毕业生党员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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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二级学院党总支要认真统计核对全体毕业生党员信息，

填写《泰州学院毕业生党员转出组织关系统计表》。 

2.汇总信息要登记全体毕业生党员，组织关系未转出及暂留

在学校的填写《泰州学院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暂留汇总表》，除

包括 2022 届应届毕业生外，还应包括延期至 2022 年毕业的往届

生，务必做到人员不漏不重、信息准确有效。 

（二）办理组织关系转出 

各二级学院党总支汇总校核数据后，分线上与线下分批办理。 

1.组织关系线上转出的，无需开具纸质介绍信，由校党委组

织部根据统计表数据，直接在“全国党员管理系统”中进行转出。

党员在转接信息有效期内联系接收方党组织办理报到，完成转接。 

2.组织关系线下转出的，二级学院党总支派专人到校党委组

织部开具纸质介绍信后及时发放至毕业生党员本人。党员持纸质

介绍信在有效期内到接收方党组织转接组织关系，并将介绍信回

执以邮寄、传真、邮件等形式交至各二级学院。二级学院党总支

收到回执后复印件留存，原件交校党委组织部，完成转接。 

3.出国（境）将组织关系保留在校的，二级学院党总支要审

批《泰州学院学生党员出国（境）保留党组织关系审批表》，并

及时维护台账。 

三、转接组织关系其他注意事项 

1.各二级学院党总支应按规定为离校前预备期满的毕业生

党员办理转正手续，同时要根据要求，做好毕业生党员档案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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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归档工作。 

2.毕业生党员党费收缴截止时间统一为 2022 年 6 月。 

3.各二级学院党总支在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结束后，应

及时与校党委组织部对接党员信息系统维护工作。 

4.持纸质版介绍信的党员，要妥善保管《党员组织关系介绍

信》，一旦介绍信遗失、过期，及时向党组织报告。特殊情况下，

因改派或接收方党组织变动需要更换介绍信的，应在有效期内将

原介绍信交回学院，重新开具。 

5.通知中要求填报的相关表格可从校党委组织部网站下载

中心下载。 

四、组织关系转接工作要求 

1.各二级学院党总支要将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纳

入党建工作责任制，作为毕业生党员系列主题教育的重要环节，

进一步健全毕业生党员教育管理制度，发挥专兼职组织员、学生

骨干等各方面作用，切实抓好组织关系转接工作，不让一个党员

因毕业而掉队。要坚持以生为本，服务至上，创新方式，对于提

前离校和不返校的毕业生党员，要为他们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提供

相关服务和帮助。 

2.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出后，各二级学院党总支要通过多

种方式，加强跟踪联系，督促党员本人及时落实组织关系；对党

员在转移组织关系中遇到问题和困难的，要协调接收单位党组织

及时予以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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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泰州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6 日印 


